
包头达茂零碳园区新型工业园供水价格调整方案

（草案）
为更好地落实国家和自治区相关政策要求，推进我旗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2024年，按照旗政府“旗发改委提出调整意见，报政府审定”的批示精神，我委在成本监审结果的基础上，综合考虑新型工业园用水企业承受能力等因素，草拟了《包头达茂零碳园区新型工业园供水价格调整方案》。现将包头达茂零碳园区新型工业园供水价格调整方案汇报如下：
一、申请单位基本情况

达茂旗清源供水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5年6月，注册资金499.6万元人民币，位于包头达茂零碳园区新型工业园，公司主要从事自来水（指工业用水）生产供应;供水管道施工和维修;水表安装销售；

清源供水公司共有3个水站，一站负责水源地取水（共有7个水井）及加压，二站负责加压、三站负责对外输送；

清源供水公司是包头达茂零碳园区新型工业园内唯一的工业用水产供企业，现供应10家企业，分别为内蒙古包钢和发稀土有限公司聚峰稀土分公司、内蒙古天能重工有限公司、内蒙古包钢稀土林峰科技有限公司、包钢综企（集团）亿达矿业有限公司、内蒙古北方石墨新材料有限公司、内蒙古华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兴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吉林省众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国泰君安（内蒙古）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内蒙古通威绿色基材料有限公司。

清源供水公司2021年-2023年9月平均职工人数4人，其中：管理人员1人，生产人员3人；2023年10月由达茂旗水务生态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收购纳入国有资产负责运营管理后，平均职工人数13人，其中在职人员5人，分别为总经理1人、会计1人、出纳1人、业务员2人，临聘人员8人，其中3人负责水站的日常运营，5人为维修组人员。

成本监审对象为：达茂旗清源供水有限责任公司2021-2023年度的供水成本；达茂旗水务生态开发建设有限公司自2023年10月起代清源供水公司负担的供水成本。

二、调整范围

达茂旗清源供水有限公司包头达茂零碳园区新型工业园供水价格。

三、调整的依据和理由

（一）落实国家和自治区价格政策

落实国家《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办法》（国家发改委、住建部令第46号）。制定供水价格，以成本监审为基础，按照“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的方法，核定供水企业供水业务的准许收入。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供水条例》、《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办法》、《城镇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实施细则》、《内蒙古自治区关于全面推行和完善居民用水阶梯价格制度的指导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等法律法规要求开展工作。

（二）自来水价格成本增加的原因

水厂电费逐年提高，日常维护保养管道开支上升，供水设施增加，人员工资上涨，使得供水成本年年攀升。

一是电价上调。执行2012年自来水价格多年未调整，但电价多次进行上调。同时，由于工业供水区域不断扩大，地下水位不断下降，供水压力不断提高，因此，电费消耗逐年增大。目前，水厂运行电费为每月2万元左右，改扩建水厂完成后，增加了新的机组及其他设备，电费消耗约每月在3万元左右。所以，水厂电费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二是供水设施陈旧老化。所有水厂的机泵以及高低压电气设备是建厂初期投入使用的，现已陈旧老化，有的严重超期和超负荷运转，利用率低，且2018年洪水过后，大部分机电设备损坏。为维持正常运营，我公司更换新的机电设备，并不断投入资金对供水设施进行日常维护、保养、修理。

三是供水设施投入加大。随着城镇建设的不断深入，园区面积不断扩大，工业区管网的建设投入也在不断增加；因工业园区地势原因，需要一二级加压泵站，通过三级给水才能供给企业用水，这又增加了人员工资、设备维修养护费、电费等。因此，运行成本摊销费用逐年增加。

四是从2009年开始，园区建设规模不断扩大，工业园区供水管网也不断延伸，工作任务加重，需要增加工作人员，工资又不断上涨，各项保险费也年年上调。因此，人员工资累加各项保险费也大幅上涨。

（三）解决政策性亏损，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现行收费标准：工业用水5.5元/立方米，其中水价3元/立方米（不包含水资源税、污水处理费），水资源税2.5元/立方米。

按照成本监审结果显示：供水价格成本7.14元/立方米，现行水价为5.5元/立方米，每立方米亏损1.64元，年亏损1.64元/立方米×194208.5吨（核定供水量）=31.85万元。

现行水价是按照包发改价字〔2012〕654号文件规定执行，至今已执行10多年的时间。根据成本监审结果，达茂旗清源供水有限公司价格严重倒挂，企业常年经营困难。

（四）与周边旗县区对比
	周边旗县区
	现行供水价格（元/立方米）

	四子王旗
	7.5

	固阳县
	7.5

	武川县
	7.7

	乌拉特中旗
	7.6

	达茂旗
	5.5


四、调整内容
按照“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的原则，同时衔接周边旗县水平，拟定以下调整方案：
建议调整达茂旗清源供水有限公司包头达茂零碳园区新型工业园供水价格：由5.5元/立方米调整至7.35元/立方米（包含水资源税2.5元/立方米缴纳后成本、准许收益和税金），上调1.85元，增幅33.63%。

建议调整后的价格7.35元/立方米（包含水资源税2.5元/立方米缴纳后成本、准许收益和税金）拟自旗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调价范围为达茂旗清源供水有限责任公司包头达茂零碳园区新型工业园供给地下水。调价结果将于政府网站公示。

五、调整供水价格的可行性
1.水价调整后，能有效保障达茂旗清源供水有限责任公司正常经营和供水范围，更好地为工业用水户提供优质的供水服务。

2.市场分析。在国家综合调控下，人均消费物价指数连年逐月下降之势，人均收入水平逐年提高。调整工业水价不会对市场形成大的冲击，也不会引起其它方面价格的连锁反应。目前是调整、理顺供水价格的较好机会。

3.工业企业承受力分析。为提高全民节水意识，供水企业积极配合水务部门每年利用“世界水日”等活动进行节水宣传，近年来已取得明显成效，工业企业的节水意识普遍得到提高。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是城镇的命脉，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物质条件，以及人们对水是“商品”的重要性也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建立合理的供水价格机制，通过适当调整水价，用经济杠杆来促进节约用水已成为工业企业的共识，同时也可以被工业企业接受。

六、保障措施

一是加强宣传舆论引导。我委将联合水务部门通过媒体、座谈等方式做好政策宣传解读工作，解答用水户关心的问题，了解调整供水价格的目标和意义，正确引导其通过改善用水方式节约用水，降低经营成本，为供水价格调整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二是强化供水保障。我委将联合水务部门进一步加大供水生产设施的新建、改扩建力度，不断提升供水能力，扩大供水覆盖面，不断满足工业生产经济发展的需要；进一步加大供水管网和生产设备的更新改造力度，提高供水效率，增强供水保障能力，降低管网损失，切实实现供水、供好水的目标。

三是加强企业管理。供水企业要加强内部管理和强化自我约束，严格控制人员的不合理增长，加快技术进步，着力降低管网漏损，努力降本增效，提升服务水平；同时做好供水价格公示和调价抄表的衔接工作，为用户提供用水信息告知服务，指导提醒用户合理用水，节约用水。


